
製表日期：102年12月19日表120-1(100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各縣市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扣除600萬元後之餘額 基本稅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縣市別

22534901126745113595451130662837970794167906388臺 北 市

379107189553523095353752218215023916169高 雄 市

62501231250604115060195751685612820744165臺 中 市

101055052568525486918222206903基 隆 市

657133285675325673373112065615689334臺 南 市

82994149677496300216770220676嘉 義 市

1367796838958938958184825427433602635新 竹 市

3704551852274280627476455345951475756159新 北 市

70793539777397566425598311537宜 蘭 縣

1024015120077700071928410610813836143桃 園 縣

53987269935473935215259695012274834新 竹 縣

371318564785641580142302067810苗 栗 縣

1189559474101474137910587157677南 投 縣

382841914223174225905405276196921彰 化 縣

9244619286194072627624雲 林 縣

12626310183102652418382嘉 義 縣

47712385559855366362362436屏 東 縣

131216560389603006934花 蓮 縣

0000000臺 東 縣

8140764075877115301澎 湖 縣

0000000金 門 縣

0000000連 江 縣

40864792043239526420395179563357203606642984998合    計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製表日期：102年12月19日表120-1(100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各縣市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抵海外已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一般所得稅額 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
縣市別

臺 北 市 94430965251302656 950834

高 雄 市 3415741137522 341585

臺 中 市 4218377425195751 429261

基 隆 市 523604869 5236

臺 南 市 31986033727 31986

嘉 義 市 529703002 5297

新 竹 市 54931081848 54931

新 北 市 288901540276152 294303

宜 蘭 縣 141605664 1416

桃 園 縣 83115319284 83118

新 竹 縣 32462021525 32462

苗 栗 縣 213201580 2132

南 投 縣 1051601379 10516

彰 化 縣 3237905905 32379

雲 林 縣 883040 883

嘉 義 縣 1236026 1236

屏 東 縣 44050366 4405

花 蓮 縣 1312100 13121

臺 東 縣 000 0

澎 湖 縣 24058 24

金 門 縣 000 0

連 江 縣 000 0

合    計 2275759193651791354 2295124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